
法醫師執業登記、發給、換發、補發執業執照申請書 

姓 名 
 請

貼
最
近
三
個
月
內
二
吋
正

面
脫
帽
半
身
彩
色
相
片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 

性 別 □  男       □  女 

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戶 籍 地 
 

通 訊 處 
 

電 子 信 箱 
 

電 話 
 

申 請 項 目 
□執業登記        □發給執業執照 

□換發執業執照    □補發執業執照  

法醫師或專科法醫師證書

字 號 

 

法醫師法第十二條第三項

審查許可文件之字號 

 

原 法 醫 師 執 業 執 照 

字 號 

 

申 請 執 業 項 目 
 

備註： 

一、本申請書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寄發時，請於信封加註「法醫師執業登記、發給執業

執照申請書」、「法醫師換發執業執照申請書」、「法醫師補發執業執照申請書」等

字樣。 

二、應繳納費用：新臺幣 1500 元，請勾選繳納方式： 

(一)□郵政匯票（請至郵局購買匯票，受款人請註明「法務部」） 

(二)□現金（請至法務部－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130 號 1 樓 111 室繳費） 

附件四 



(三)□e-Bill 全國繳費網（請至「e-Bill全國繳費網」－「政府機關相關費用」－「國

庫款項費用」繳費），繳費資訊之繳庫帳號及銷帳編號如下： 

1.繳庫帳號請填 05230101024000 

2.銷帳編號請填申請人身分證字號（首位英文字母需換為數字， A=101，B=102）

共填 12 碼數字。如：C123456789 即填 103123456789 

(四)應以申請人本人金融卡轉帳，並請於轉帳當日或次日寄送申請書以利核帳。 

(五)e-Bill 轉帳日期（必填）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三、應備文件： 

(一)申請執業登記及發給執業執照： 

1.國民身分證影本 1份。 

2.法醫師證書或專科法醫師證書原本（驗畢後發還）及其影本 1份。 

3.法醫師公會會員證明文件。 

4.最近 3個月內 2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相片 2張。 

(二)補發執業執照：同上。 

(三)換發執業執照：同上，並應繳還原證書。 

(四)依法醫師法第 12 條第 3項規定，經審查許可執行鑑定業務者，並應檢具審查

許可之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名） 

申請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
